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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遭职业打假困扰

常娟（化名）在自家小区门口
开了一家超市，生意一直平平淡
淡。2024 年 7 月的某个夜晚，一位
操外地口音的顾客走进了她的超
市，选购了方便面、火腿肠及一些
其他生活用品。在和常娟交谈中，
这位顾客提及自己是来此地旅游
的。不久后，这位顾客又回到了她
的店里，带着部分已食用或使用的
商品，声称这些商品是过期的，食
用后导致他腹部疼痛难忍，因此向
常娟提出赔偿 500 元或陪同去医院
检查。心里发慌的常娟当即满足
了顾客提出的赔偿要求，并立即检
查店内商品，对有问题的商品进行
整改。

没想到，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
内，常娟的超市因食品过期问题，
又接连遭遇了 3次来自不同顾客的
索赔要求。事后，她将这段经历作
为教训分享到了同行微信群里，提
醒大家多加注意检查问题商品。
出乎意料的是，信息发出后，多位
同行纷纷回应，表示自己也遭遇过
类似的索赔事件，金额在 300 元至
500 元不等，而售出的商品价格则
不超过百元。至此，常娟才恍然大
悟，意识到自己可能遇到了专门针
对小店铺的职业打假人。

常娟从同行交流群得知，有同
行通过查看监控录像发现，部分打
假人甚至会采取夹带私货、调包物
品、篡改商品生产日期等不良手段
捏造事实。

据 中 国 连 锁 经 营 协 会 统 计 ，
2023 年共监测 2.4 万个职业索赔人
发起的 73 万件索赔投诉，其中以食
品为由的恶意投诉就有 22万件。

北京市兰台（上海）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徐红梅指出，职业打
假人与普通消费者维权的不同在
于打假主体动机、行为目的存在不
同。普通消费者是为了购买生活
必需品和正常消费时发现商品出
现问题，遂要求商家对自己实际遭
受的损失进行合理赔偿为目的；而
职业打假人是以此为业，故意购买
明知大量存在瑕疵的商品后，再向
商家获取高额赔偿为目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县工商管
理局工作人员透露，职业打假人通
常发现瑕疵商品后“吓唬”商家，要
求交钱“私了”。如果商家不同意，
便会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是举

报，甚至向法院起诉，考虑到时间
和精力成本，不少商家最终会支付
一定费用解决问题。

泛滥的打假培训课

职业打假、兼职打假的队伍悄
然壮大，正逐渐形成一个收徒、卖
课等环节的产业链。

“线上打假仅需一部手机，便
能在家中轻松逛遍各大电商平台
赚取收入。”“线上打假月收入轻松
过 3000 元”……一些招揽学员的网
帖如此宣称。

据悉，互联网上的职业打假已
经变得团队化、产业化、规模化，采
取公司化运营模式，内部有着清晰
的职责划分：有人通过开设课程、
培训学员、卖案源等方式来获利。
比如，公开卖课的职业打假人黄清

（化名），他在公众号中对自己的介
绍：“打假经验 6 年，学员 5000+，帮
助两万人维权成功。”

笔者以拜师为由与黄清进行
了交流，他随即发来一份“入门教
程”PPT。这份教程利用思维导图
的方式，详细解析了广告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和投诉
举报暂行办法的关键条款。此外，

“入门教程”还针对不同品类，如食
品和化妆品，分别推荐了专属的

“打假 APP”。这些 APP支持用户查
询不同产品所适用的法规、备案等
信息。

某打假公众号提供的教程指
出：“一旦发现问题产品，立即进行
下单购买。随后通过 12315 平台进
行投诉举报。相关部门会及时介
入，与商家取得联系，督促其主动
与您沟通协商。在商家联系后，运
用专业的沟通话术进行协商。通
常情况下，无需过多交流，直接向
商家明确指出相应的赔偿法规条
款即可。”

黄 清 介 绍 ，他 的 收 费 标 准 是
1960 元 ，一 对 一 教 学（有 助 理 协
助），永久指导并全程陪跑，详细讲
解思路流程，以及寻找案源的方
法。

黄清说：“不分什么线上线下，
只要我会的都教，有药类、食品类，
有保健品非法添加、假药劣药、假
酒类等，不过需要一定的资金来周
转。”

同样自称有着 5 年打假经验的
职业打假人刘同（化名）表示，新人
只需 398 元即可“上车”，不仅提供

免费链接，还有小群指导。所谓的
“上车”指的是带领学员操作一次
完整的赔付流程，从寻找问题商
品、购买、收货、与商家协商、投诉、
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每个环节都
有专门的话术。

当被问及维权合法性时，刘同
坚定地说：“不合法我们能做这么
久吗？”

为了得到一手材料，笔者交了
398 元“上车费”。据刘同发送的截
图显示，原来上不同的“车”，可以
获得的赔付金额亦不同。比如，交
698 元上车费可获得赔付金额 3000
元左右，最高交 5888 元的上车费可
获得赔付金额 15300元，最快 15天，
最慢一个月可赔付到账。最终，由
于笔者在某购物平台等级不够，刘
同认为没有权重（某一因素或元素
在整体中的重要程度），商家以及
平台客服赔付概率太小，无法上车

（即 398元“上车费”白交）。
据刘同介绍，他们的打假方式

是这样的：收到商品后，并不急着
开箱。如果要开箱，务必录制开箱
视频。立即申请仅退款并附上例
如皮肤过敏的照片（没有过敏症状
的可以参考网上类似的图片）。当
商家拒绝退款时，不要急着申请平
台介入，而是围绕产品是假冒伪劣
品且使用过程中出现不适的情况
与商家沟通。商家很可能会要求
提供医院诊断证明，这时候你可以
用空白单子自己填写，或者通过图
像处理软件制作一张，才可能一步
步让商家落到你挖的“坑”里，最后
达到比较满意的赔偿数额。

合法性危机

职业打假人一度被视为消 费
者权益的维权斗士，随着一系列引

发争议的事件出现，开始受到越来
越多的质疑，职业打假行为变得愈
发模糊。

去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规定，“知假买假”者主张惩罚
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合理生
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予以支持。此
外，市场监管总局也出台了《市场
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

（2024 年版）》，强调要“依法规制职
业索赔行为”。

徐红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
司法解释更好地体现出宽严相济
的基本原则。既要维护好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又要尽可能地保护好
商家的合法利益。尽量在消费者
与 商 家 之 间 寻 找 到 合 适 的 平 衡
点。对于恶意索赔、连续购买、反
复索赔等类似明显超出正常范畴
的索赔行为，绝不姑息。

徐红梅认为，职业打假人如果
确实是购买了有问题的商品，以合
理的方式要求商家调换或者退货
等要求都在合理范畴；但如果购买
后采取以假换真或者自带假货的
方式恶意栽赃的，则有可能涉嫌敲
诈勒索、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将构
成刑事犯罪，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
责任。对于职业打假人来说，应当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畴内，合
理主张；如果有恶意索赔的行为发
生，取得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则将
触犯敲诈勒索罪，构成刑事犯罪。

徐红梅表 示 ，职 业 打 假 人 以
维护市场秩序为目的的合法维护
者出现时，他们的存在对于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有积极推动
作用的，但如果只是借着打假的
名义行恶意高额索赔为目的时，
会给整个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带
来阻碍。 吕静

收徒、卖课已成生意，收费几十到上千元——

揭开职业打假人培训课内幕揭开职业打假人培训课内幕

每到双十一前夕，聊天群里的
“打假人”也愈加活跃。

一直以来，打假新闻层出不
穷。网红“东北雨姐”所售的红薯
粉条，经打假博主的揭露实为木
薯粉条；另一位网红李佳琦曾被
指直播间卖的“鸳鸯金楼”品牌和
田玉为假货；紫燕百味鸡更是被
打假博主曝出产品中的菌落总数
及大肠菌群含量超标，这些事件
在引起争议的同时，也将职业打

假人这一群体推向了公众视野的
中心。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在市场之
中。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也
出现了很多以打假为职业、通过
打假实现盈利的人群，称之为“职
业打假人”。他们专挑假冒或包
装不明的商品购买，转身就向工

商局举报，以此获得商家赔付。
对 职 业 打 假 人 这 一 新 兴 群

体 ，社 会 各 界 评 价 可 谓 褒 贬 不
一。当职业打假人日益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打假运作法则究竟
为何”“如何明确界定职业打假人
的行为界限”“打假人如何逐利”
等诸多事项也不可避免地成了相
关部门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网红“职业打假
人”已存在多年，一定
程度上起到了遏制商
家造假、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作用。但另一
方面，以举报要挟经
营者，提出不合理“赔
偿”请求，敲诈勒索企
业 的 现 象 也 时 有 发
生。更有甚者，某些
网红“职业打假人”声
称 不 但 可 以 打 假 商
家 ，还 可 以 帮 商 家

“搞”同行竞争对手。
这些网红“职业

打 假 人 ”的“ 商 业 模
式”大致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通过举报、制
造恐慌、形成热点事
件，获得流量和粉丝；
另一种更加隐秘的获
利 模 式 则 是 捏 造 事
实，形成舆情，损害商
誉，成为商业竞争中
打 击 对 手 的 一 种 手
段。

“职业打假人”的
浑水摸鱼行为，无疑
侵害了企业商誉，即
便事后证实了企业清
白，也无法完全弥补
对企业商誉的损害。

对此，相关部门
高度重视并已开始采
取措施。去年 9 月，
中央网信办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网络侵
权信息举报工作的指
导意见》，提出要重点
处置侵害企业及企业
家名誉、降低公众对
企业产品或者服务社
会评价，影响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干
扰市场经济秩序的虚
假不实信息，依法处
置集纳企业负面信息
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
网站和账号，严厉打
击操控舆论、恶意造
谣诽谤企业名誉的网
络水军。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出台的《市
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
环境重点举措（2024
年版）》也明确表示，要
从严审查那些涉嫌利
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
当利益，扰乱市场经济
秩序的行为。

网红“职业打假
人”的阴暗面值得警
惕。“侠肝义胆”的浪
漫想象与“江湖侠客”
游走黑灰色地带的实
际情况相去甚远。人
性难免贪婪，不受约
束的逐利行为必然走
向黑化。

警惕

“职业打假人”

黑化
□刘远举


